
关于积极参与打击整治非法社会组织

专项行动的倡议书

各会员单位：

为贯彻落实省民政厅关于持续打击整治非法社会组织工作

部署安排，充分发挥社会监督作用，营造全民参与打击整治非法

社会组织的良好社会氛围，防范化解社会组织领域重大风险，特

向全体会员单位发出如下倡议：

一、深化思想认识，充分认清非法社会组织的危害性。非法

社会组织是指未经登记、擅自以社会组织名义进行活动，以及被

撤销登记或吊销登记证书后继续以社会组织名义进行活动的组

织，还包括筹备期间开展筹备以外活动的组织，可能使用“协会”

“学会”“研究会”“联合会”“促进会”“基金会”“委员会”

“联盟”“中心”“学院”“研究院”“俱乐部”等作为名称。

非法社会组织打着社会组织旗号招摇撞骗，有意伪装成合法社会

组织身份骗钱敛财、制造社会矛盾、扰乱社会秩序，不仅侵害人

民群众合法权益、危害国家和社会安全稳定，而且严重损害社会

组织形象，误导社会大众，降低社会组织信誉度，给社会秩序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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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巨大隐患。各会员单位要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和责任意识，

充分认识非法社会组织的危害性和打击整治非法社会组织工作

的重要性，把握非法社会组织活动特点规律，研究分析应对措施，

及时揭批非法社会组织开展活动的新手段、新特点，以积极有效

的行动，为营造健康的经济社会发展环境作出积极贡献。

二、加大防范力度，坚决抵制非法社会组织。各会员单位要

强化法律观念，依法依规参加各类社会组织活动。要保持高度警

惕，增强防范意识和鉴别能力，坚决抵制非法社会组织及其活动。

自觉做到，不与非法社会组织共同开展活动或为其活动提供便利，

不参与成立或加入非法社会组织，不接受非法社会组织的资金捐

助，不接收非法社会组织作为分支或下属机构，不为非法社会组

织进行虚假宣传，不为非法社会组织提供网站、微信公众号、账

户使用等平台和便利条件。在参加有关社会组织活动前，要注意

通过官方渠道查询核验身份，辨别是否为非法社会组织，掌握查

验、举报方式，切实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具体方式可登录“中国

社会组织政务服务平台”或“中国社会组织动态(公众号)”中栏

输入社会组织名称，查询在全国范围内有无依法登记，确保社会

组织身份的真实性、合法性，防止上当受骗，坚决杜绝与非法社

会组织有任何勾连，一经发现非法社会组织线索，要积极向民政

部门举报。

三、积极参与公益宣传，营造良好舆论导向。要结合企业特

点和自身优势，积极投身打击整治非法社会组织专项行动。充分



利用网站、微信公众号、微信工作群等自媒体平台，通过播放宣

传片、发放宣传资料、刊发宣传海报等方式，扩大宣传面和影响

力，让从业人员及社会公众了解非法社会组织的危害性和违法性，

多渠道、全方位宣传社会组织相关政策法规和社会组织查询途径，

传播各级民政部门公布的非法社会组织信息，揭批非法社会组织

活动手法，提高社会公众的防范意识，全力营造打击整治非法社

会组织的浓厚氛围。

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齐心协力打击整治非法社会组织，铲

除非法社会组织滋生土壤，努力创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组织生态空

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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